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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宗旨：
    本校志工隊組織辦法成立行之有年，鑒於校方志工需求已迫在眉睫，須建立一套志工的組織辦法及獎勵辦法，讓文特的志工團隊可以更有效率、更有組織、更團結，因此參照歷年來文特的志工精神和傳統，研擬”文特志工隊組織辦法及規章”，希望志工們可以更快樂地當志工。

二、目的：
    鼓勵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利用閒暇時間，參與學校教育行動，發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崇高理念，並協助學校推動各項校務工作。

三、組織：
    「臺北市立文山特殊學校家長會志工隊」（以下簡稱本隊）設大隊長一人、副隊長一人及顧問若干人，各組組長一人。
(一)志工大隊長、副隊長:於期初大會由全體志工投票產生(任期一年，可連任一次)。
(二)顧問:由歷屆卸任之大隊長及家長會長組成。
(三)組長:本隊得依任務需要，設各組別，各組設組長一~二人，由全體志工投票產生。

	資格限制:志工大隊長須限制其孩子必須在學就讀、副隊長及各組組長則無限制。



以下配合學校之需求文特志工隊設立4組,組別如下：
	編號
	組別
	代號
	需求人數
	負責
處室
	實際
人數

	1
	導護接車志工
	A
	10
	學務處
第一組
	

	2
	活動協助志工
	B
	10
	
	

	3
	行政業務志工
閱讀圖書
	C
	10
	教務處
第二組
	

	4
	就業輔導
	D
	10
	實輔處
第三組
	



四、會議：
(一)每學期初，由家長會及學校學務處發志工招募通知，待志工招募完畢，召
    開全校志工大會，並請校長及家長會長、副會長及各處室主任列席。會中 
    選舉志工隊大隊長，副隊長綜理隊務、指揮本隊所有隊員及所屬各項工
    作。
(二)每學期末，由學務處發通知召開志工工作期末檢討會，進行各項工作之檢 
    討，並請校長及家長會長、副會長及四處主任列席。
(三)每學期不定期召開幹部組長會議，作為各組校務值勤時的分享與交流。

5、 獎勵回饋：
(一)參與本校志工工作的幹部(包括組長)，協助推展各項志願服務活動，每年於本校校慶或志工成立大會時，由家長會、大隊長及學校公開表揚。
(二)參與本校志工工作，認真執行勤務或長期愛心服務的家長，依教育部志願服務獎勵要點之規定，每年呈報符合資格之熱心服務人員，接受公開表揚。如申請志工榮譽卡、志工金質獎、志工銀質獎、志工銅質獎
(三)所有隸屬之志工人員，每年(至少一次)由學務處主辦校外研習活動，研習聯誼活動，經費由家長會(或自籌經費)支應。
(四)本隊之相關經費來源由家長會及社會人士捐助，如隊員個人或家庭遇急難需救助時，視需要由家長會(或志工隊經費)援助。

六、志工守則：
(一)不遲到，不早退，非經許可不進入學校教學區。
(二)值班時，請配戴志工服務證，以資識別。
(三)值班時，謹守崗位，提供服務，不喧嘩聊天或高聲談笑，不讓個人事務影響服務。
(四)請確實依自己真正到勤和離勤之時間簽到，如因私人事務到校而非值勤，
　　共同維護志工隊主動、真誠、互信的形象。
(五)值勤期間如發生誤會或不適應之情事，請向各組組長、副隊長、隊長反應並由上述幹部通知學務處，以便協助處理。
(六)不得以本校志工隊之名義，經營私人事務或參與其他組織活動。
(七)不宣揚自己的個人資料，對學校不瞭解的事情不做背後批評及任何承諾。
(八)支援學校相關活動，以尊重需求單位，配合完成任務。
(九)愛心奉獻，抱持熱忱，助人為樂。服務之行為應達到主動、親切、適任、
    效能的工作目標。
(十)服務期間，如有怠忽職責、行為不良，重大影響本校聲譽者，得撤銷其志
    工資格，通知辦理離隊。  

七、請假規定：
    無法於排定時間值勤者，應事先自行協調調班，並以電話向組長請假。
   
八、附則：
本組織運作辦法，若有未定事項,依相關規定辦理，如相關法令修改時，本組織運作辦法亦隨同修改，並適用修改後之規定。

九、本組織運作辦法經期初全體志工大會會議中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 
十、志工服務績效及獎勵方式:
(一)每年全校表揚一次貢獻卓越之志工(服務時數超過100小時)或特殊貢獻
    志工。
(二)辦理志工研習聯誼活動時優惠服務卓越之志工。

十一、志願服務工作創新特色:
   本校志工隊成立3年來，不斷吸收新知，持續為建立溫馨校園環境努力、配合辦理學校許多校務活動，開辦許多志工家長成長課程,課後班補救教學、學期考試報讀服務，期望未來可以積極參與校外觀摩研習活動。
 
十二、未來推動志願服務工作之方向:
  針對未來志願服務工作擬積極擴大招募交通導護志工隊人員，因文特學生狀況特殊，為建立通學安全走廊亟需更多的導護志工加入志工團隊。


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家長會志工服務獎勵辦法
一、宗旨:
    本校為鼓勵熱心校務的家長及社會人士積極參與志工隊各項事務，並表彰服務優異之志工，感謝志工長期協助本校推展校園事務，特擬定此志工服務獎勵辦法。
   文山特殊學校家長會志工服務隊已成立，一路走來希望能盡心盡力地協助校方陪伴孩子們成長與學習，為了提供孩子們安全的環境，優質的學習機會，以及更豐富人文氣息的校園，在與學校配合下，願志工們能付出時間與心力，合力灌溉了這片屬於所有孩子們的城堡園地；在這裡，家長們服務、學習、也彼此交流，更透過多元的家長成長課程與活動，自我充實，與孩子一同享受學習的喜悅。
    您的參與是文特孩子們的幸福，也是豐富您生活的一大步，讓我們凝聚所有文特志工的愛，合力打造一個充滿感動、散播愛的大家庭。

二、實施對象:
    本校志工隊所有成員。

三、志工服務時數獎勵辦法:
  (一)本校志工連續服務二年，服務時數達二百小時以上者，贈以文特志工感謝狀及小獎品表彰之。
  (二)志工榮譽卡：志工連續服務滿三年，且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，可申請志工榮譽卡，並擇優推薦至相關單位表彰之。
  (三)1.服務時數三千小時以上，頒授志願服務績優銅牌獎及得獎證書。
      2.服務時數五千小時以上，頒授志願服務績優銀牌獎及得獎證書。
      3.服務時數八千小時以上，頒授志願服務績優金牌獎及得獎證書。
      前項獎勵以公開儀式行之。
四、服務時數計算方式
   (一)按學校的學期制劃分成上下學期制，一至六月(上學期) ，七至九月(下學期)於本校各處室值勤志願服務，依各處室簽到簿之簽到時數計算。
   (二)凡協助本校各項活動事務，依志工協辦活動簽到時數，併入計算年度服務時數。
   (三)凡參與志工隊隊員大會及各項志工會議、支援活動之簽到時數，均可併入計算年度服務時數。

五、服務時數規定：
    隊員時數登錄
   (一)考量各組工作內涵，交通導護組工作時數之登錄以小時計算。
    (二)隊員時數統計於每個學期結束前二週，由各組組長統計組員服務時數；交給負責處室單位進行核章，志願服務紀錄冊時數，一學期登載一次。新學期開學一個月內由組長統計上學期總時數(包括寒、暑輔)，彙整後交給志工隊大隊長複審，再交至輔導組核章後發給時數條。
    (三)無志工手冊者，由各組組長填服務時數申請表，附時數統計表一併交給志工隊大隊長複審，再交至輔導組開立服務時數證明，待取得志工手冊再行登錄，並盡快協助新進志工，完成志工手冊申請。
    (四)志工出勤率、值勤情形、得列為參與志工隊辦理之聯誼活動運用補助之參考依據。
	備註:志工隊舉辦之研習聯誼活動補助辦法:
1.免費對象:志工隊大隊長、副隊長、各組組長。
2.優惠對象:視研習活動補助經費額度調整。


 
6、 本志工服務獎勵辦法草案經志工大會討論決議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。

七、修正志工獎勵辦法須於年度志工大會時提出，過半數同意始可修改。    
 
八、志工研習活動：
  （一）每年辦理校外志工研習聯誼至少一次。
  （二）各組視需要得定期舉辦聯誼活動(一學期一次)。
  （三）每年歲末舉辦校內志工表揚大會及感恩餐會。
  （四）不定期舉辦校內研習活動，聯絡感情，增廣見聞。
  （五）定期舉辦優質的志工家長成長課程。


